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競價終端設備使用管理辦法」範本

第1條  為有效管理本公司競價終端設備之使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稱競價終端設備，指以下三種：

 1.放置於本公司營業處所之期貨交易終端機。

 2.處理期貨交易人以電子方式傳送買賣委託之伺服器主機。

 3.以電子方式填具買賣委託書之競價終端機。

 第三條  本公司應於營業處所內設置專區放置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競價終端設備，

         該專區應有明顯區隔並具實體之設施與其他區域加以區隔。

         前項專區於交易時間內，除董事長、總經理、業務部門主管及登記合格之期

         貨業務員外，其他人員不得進入該區；因業務上之需要進入該區者，應於進

         入前在「人員進出登記表」(附件一)登記，經業務部門主管簽核同意後，始

         得進入專區。

         本公司同仁應避免在競價終端設備之附近飲食、喝水，以避免競價終端設備 

         發生故障。       

 第四條 本公司應製作競價終端設備配置圖，標明競價終端備配置位置、IP位址，以

電子方式填具買賣委託書之競價終端機並應載明受託買賣業務員之姓名。

第五條 本公司應製作摽示牌將櫃號標示於競價終端設備上，標示方式、內容及編碼

規則應符合「期貨商端買賣競價終端設備編號與委託書編號編列規則」之規 

定。

第6條 第三條及第四條有異動之情形時，應即時向台灣期貨交易所申報。

第7條 本公司使用競價終端機下單之人員，應先經適當之訓練，經部門主管審核通過，由該主管向資訊部門提出新增使用者帳號之需求後，始得為之。

前項訓練時數及審核方式，由使用部門自行訂定之。

第8條 使用競價終端設備之人員應妥善保管帳號及密碼，離開座位時應登出該作業系統，以避免他人使用。

第9條 本公司放置第二條第二項伺服器主機之機房設備，其安全管理應符合「建立期貨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之規定。

第10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人員進出登記表
	日期
	姓名
	事由
	進入時間
	離開時間
	業務主管簽核

	
	
	
	
	
	

	
	
	
	
	
	

	
	
	
	
	
	

	
	
	
	
	
	

	
	
	
	
	
	

	
	
	
	
	
	

	
	
	
	
	
	

	
	
	
	
	
	

	
	
	
	
	
	

	
	
	
	
	
	

	
	
	
	
	
	

	
	
	
	
	
	

	
	
	
	
	
	

	
	
	
	
	
	

	
	
	
	
	
	

	
	
	
	
	
	

	
	
	
	
	
	

	
	
	
	
	
	

	
	
	
	
	
	

	
	
	
	
	
	

	
	
	
	
	
	

	
	
	
	
	
	

	
	
	
	
	
	

	
	
	
	
	
	

	
	
	
	
	
	


